
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布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

表 示 概 不 會 就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

 
 

TECHNOLOGY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 

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* 

（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
投 資 一 家 互 聯 網 投 資 一 家 互 聯 網 投 資 一 家 互 聯 網 投 資 一 家 互 聯 網 內內內內 容 供 應 商 容 供 應 商 容 供 應 商 容 供 應 商 

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簽 訂 之 認 購 協 議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簽 訂 之 認 購 協 議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簽 訂 之 認 購 協 議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簽 訂 之 認 購 協 議  

協 議 方協 議 方協 議 方協 議 方  

所 購 入 之 資 所 購 入 之 資 所 購 入 之 資 所 購 入 之 資 產產產產  

根 據 認 購 協 議 ， TV Hardware 已 同 意 認 購 ， 而 ChinaCast 則 同 意 配 發 及 發 行 認 購 股 
份 ， 佔 本 公 布 發 表 當 日 ChinaCast 已 發 行 股 本 19.90% 。  

ChinaCast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註 冊 成 立 至 今 尚 未 編 製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， 
自 其 註 冊 成 立 以 來 仍 未 開 始 經 營 任 何 業 務 ， 亦 無 錄 得 盈 虧 。 ChinaCast 與 一 家 
持 有 VSAT 牌 照 之 中 國 公 司 訂 有 技 術 支 援 協 議 ， 可 為 Turbo 163 項 目 提 供 技 術 支 
援 服 務 。 Turbo 163 項 目 乃 關 於 國 內 一 項 寬 頻 衛 星 互 聯 網 服 務 。  

ChinaCast 乃 一 家 香 港 互 聯 網 內 容 供 應 商 ， 主 要 業 務 為 在 中 港 兩 地 提 供 互 聯 網 

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」 ，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統 稱 「 本 集 團本 集 團本 集 團本 集 團 」 ） 謹 此 提 述 
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發 表 之 公 布 ， 內 容 有 關 本 集 團 可 能 投 資 一 家 互 聯 網 內 容 
供 應 商 一 事 ， 另 提 述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表 之 本 公 司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。 

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Technology Venture ( Hardware ) Holdings Limited （ 「 TV HardwareTV HardwareTV HardwareTV Hardware 」 ） 已 同 
意 認 購 ， 而 ChinaCast Technology ( BVI ) Limited （ 「 ChinaCastChinaCastChinaCastChinaCast 」 ） 則 同 意 配 發 及 發 行 ChinaCast 股 
本 中 每 股 面 值 1.00 美 元 之 股 份 200 股 （ 「 認 購 股 認 購 股 認 購 股 認 購 股 份份份份 」 ） （ 「 認 購 事 項認 購 事 項認 購 事 項認 購 事 項 」 ） 。 認 購 股 份 佔 
本 公 布 發 表 當 日 ChinaCast 已 發 行 股 本 19.90% 。  

ChinaCast 乃 一 家 香 港 互 聯 網 內 容 供 應 商 ， 主 要 業 務 為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（ 「 中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 」 ） 
及 香 港 提 供 互 聯 網 及 相 關 服 務 。  

ChinaCast 乃 一 獨 立 第 三 方 ， 與 本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之 董 事 、 行 政 總 裁 、 主 要 股 東 
或 彼 等 各 自 之 聯 繫 人 士 （ 定 義 見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聯 交 所聯 交 所聯 交 所聯 交 所 」 ） 證 券 上 市 
規 則 （ 「 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 」 ） ） 概 無 關 連 。  

TV Hardware 購 入 認 購 股 份 須 支 付 總 代 價 2,000,000 美 元 （ 相 等 於 15,600,000 港 元 ） ， 相 當 於 
每 股 認 購 股 份 10,000 美 元 ， 而 TV Hardware 將 於 認 購 事 項 完 成 時 支 付 該 筆 代 價 （ 「 認 購 協 認 購 協 認 購 協 認 購 協 
議議議議 」 ） 。  

(a) 認 購 人 ： TV Hardware ，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

(b) 發 行 人 ： ChinaCast ， 一 獨 立 第 三 方 ， 與 本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
之 董 事 、 行 政 總 裁 、 主 要 股 東 或 彼 等 各 自 之 聯 繫 人 士 
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概 無 關 連



及 相 關 服 務 。  

代 價代 價代 價代 價  

認 購 事 項 之 代 價 為 2,000,000 美 元 （ 相 等 於 15,600,000 港 元 ） ， 相 當 於 每 股 認 購 股 
份 10,000 美 元 ， 而 TV Hardware 將 於 認 購 事 項 完 成 時 支 付 該 筆 代 價 。 認 購 事 項 之 
代 價 由 本 集 團 之 內 部 資 金 撥 出 。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亦 確 認 ， 認 購 
事 項 不 會 導 致 本 公 司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刊 發 之 售 股 章 程 所 披 露 之 所 
得 款 項 用 途 出 現 改 變 。  

認 購 事 項 之 代 價 乃 協 議 雙 方 根 據 公 平 基 準 按 市 場 上 可 資 比 較 者 磋 商 議 定 。 董 
事 會 認 為 認 購 協 議 之 條 款 乃 以 一 般 商 業 條 款 為 基 礎 ， 對 本 公 司 股 東 而 言 屬 公 
平 合 理 。  

認 購 事 項 已 於 認 購 協 議 簽 訂 後 隨 即 完 成 。  

進 行 認 購 事 項 之 原 因進 行 認 購 事 項 之 原 因進 行 認 購 事 項 之 原 因進 行 認 購 事 項 之 原 因  

董 事 會 認 為 在 可 見 將 來 ， 中 港 兩 地 之 互 聯 網 及 相 關 業 務 將 持 續 大 幅 增 長 ， 市 
場 對 優 質 互 聯 網 內 容 供 應 商 之 需 求 仍 非 常 殷 切 。  

董 事 會 亦 認 為 ， 認 購 事 項 為 本 集 團 提 供 良 機 ， 藉 此 將 業 務 擴 展 至 提 供 互 聯 網 
服 務 ， 尤 其 為 提 供 互 聯 網 內 容 服 務 ， 本 集 團 將 可 從 而 進 一 步 增 強 本 身 之 盈 利 
潛 力 。  

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本 公 司 股 份 在 聯 交 所 上 市 後 ， 本 集 團 方 與 ChinaCast 展 開 磋 
商 討 論 認 購 事 項 。 因 此 認 購 事 項 並 無 在 本 公 司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刊 
發 之 售 股 章 程 中 披 露 。  

 
 
承 董 事 會 命 
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宏 昌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
主 席 
陳 子 陳 子 陳 子 陳 子 昂昂昂昂  

香 港 ，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 

於 本 公 布 內 ， 美 元 金 額 乃 按 1 美 元 兌 7.8 港 元 之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。  

* 僅 供 識 別  

 
 


